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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年）解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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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方案》出台必要性
（一）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近年来，低空经济已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对我省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重要意义。本《行动方案》对我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动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积极意义。
（二）是落实上级法规制度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印发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管理工作”。
（三）是推动低空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目前低空经济发展的上位法规依据不足，亟需尽快推进低空经济法规建设工作，通过建章立制规范行业管控、提高运行效率、打牢安全基础，同时也为各地后续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
二、《行动方案》出台可行性
（一）各级政策支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低空产业的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这些都为低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二）‌市场需求广阔。低空产业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包括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农业植保等领域。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低空产业的市场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三）‌技术创新发展。低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支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应用，可以为低空经济中的无人机、飞行器等提供精准的实时监控、导航、避障、航线规划、风险预警等功能。我省数字经济领域发展势头旺盛，这些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将推动低空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三、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共分六点二十条，涵盖空域条件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低空服务保障、应用场景拓展、低空产业发展、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
[bookmark: _GoBack]四、实施期限
由于低空经济目前尚处于发展萌芽期，各方对行业发展前景均不了解，参照其他省做法并为后续发展预留调整空间，选择方案实施期限为三年。
